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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放和取消自然保护区有关事前审查事项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现就变更自然保护区有关审查事项，并做好监

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关于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方管理建设项目审核

　　凡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省级（市级、县级）管理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文件中关于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影响

的审查，一律由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环

发〔1999〕177号）中“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方管理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必须事先征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同

意”的规定不再执行。

　　凡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省级（市级、县级）管理的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参照《涉及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生态影响专题报告编制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1419号）编制生态影响专题报告，经省级环境保

护部门审查同意后，由具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在审查生态影响专题报告时，可以征

求省级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必要时征求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有关情况要向社会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

　　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如发现问题，应当要求有关单位进行整改。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开展动态监测，如发现项目建设和运行对自然保护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应当及时向有关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报告。对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境违法行为，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发现或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进行查处，并将查处情况

及时向社会公开。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要及时移交相关部门。涉及环境污染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方管理项目的环评审批情况进行总结，分别于每年6月底和12月底前报送

环境保护部。我部将研究制定涉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准入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对于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项目将实行负面清

单制度。定期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存在建设项目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作为监控重点。定期组织开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涉

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和后续监管情况，将作为管理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将不定期开展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开发建设活动专项执法督查。遥感监测、管理评估和执法督查的结果将向社会公开。

　　二、关于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备案

　　省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应当在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的15日内，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上报环境保护部备案。《关于认真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1〕65号）关于“省级、市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调整

和撤销，必须经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审查，报我部备案后，提请省级人民政府审批”的规定不再执行。备案材料应当包括省级

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批准文件、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关于调整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意见以及省级自然保护区

调整的申报材料。

　　各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相关规定。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撤销和调整应

当由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进行审查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有关情况应当依法信息公开，调整理由、

调整方案及评审情况在报批前向社会公示（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批准调整后的范围和功能区划应当向社会公告。对于违规调整地

方级自然保护区、违法变更自然保护区界碑、界线等行为，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查处，责令有关单位恢复保护区的法

定范围和功能区划，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责令限期整改、恢复原状，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在备案过程中发现省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存在问题的，我部将向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提出整改意见。我部将定期对地

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对于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及备案工作不规范的地方，将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要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63号）精神，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5〕57号）的要求，做好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方管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生态影响审查工作，严格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

理工作，切实防止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对自然保护区产生不利影响。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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